


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江苏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详情见附件1），为做好我校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1.本年度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6G技术、战略新材料、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与重大装备、新能源等8个重点领域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3年。每个项目需要提供比例不低于1:2的配套经费。
2.项目具有明确的研发内容和创新目标，属于指南重点领域和方向。项目完成后能够形成重大战略目标产品，具备市场应用场景。
3.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发基础。优先支持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团队牵头组织和申报项目。
4.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应签订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联合申报协议需明确任务分工，经费分配，知识产权划分等内容。
5.人工智能等6个专项原则上由企业牵头申报。战略性新材料、6G技术等2个专项分别委托苏州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鼓励高校参与联合攻关。
二、申报要求及时间节点
1.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须为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与申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任务。鼓励和支持40岁以下（198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青年人才牵头或参与申报本专项项目，各主管部门推荐项目中由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和项目骨干的比例不低于40%。有在研省科技计划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本年度项目。同一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项省科技计划项目。本年度，学校同一指南方向只能申报一项2026年度本专项项目。参与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本年度专项项目。
2.项目申报材料在江苏数字科技平台提交（https://jsszkj.kxjst.jiangsu.gov.cn/js-home/home），申报阶段不提供纸质版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完成签字盖章手续后，扫描形成PDF格式上传。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签字扫描后，以附件形式上传，其他项目附件材料应传尽传。申报单位编制项目申报书应同步填报“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2），作为项目立项评审的重要考量，并纳入项目立项后签订合同和项目实施后验收的相关内容。
3.申报材料校内填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8日17:30。请学院统计本单位申报意向情况（含主持、参与情况）（附件3），于5月8日前报送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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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
2.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2026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申报意向汇总表
4.2026省科技重大专项申报书模板
5.自筹经费说明（企业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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